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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建筑构配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建筑用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及连接配件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用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及连接配件的分类和标记、总体要求、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吊装、运输、贮存和防护。
本文件适用于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等建筑用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的生产、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499.3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3部分：钢筋焊接网

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2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GB/T 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T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7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GB/T 50448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 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30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JGJ/T 17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应用技术标准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144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JGJ/T 205  建筑门窗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JGJ/T 261  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

JGJ 276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T 299  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

JGJ 36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JG/T 16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

JG/T 225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
JG/T 398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

JG/T 3050  建筑用绝缘电工套管及配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混凝土模块化建筑  concrete modular buildings
由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通过现场装配连接而成的混凝土结构建筑。
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  concrete box modular unit
在工厂预制，集混凝土结构构件、围护部品、内装部品及设备管线等为一体，形成建筑局部空间的标准化箱型单元，简称模块单元。
框架式模块单元  frame modular unit
由混凝土框架结构柱、梁、顶板及墙板等构成的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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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底板的框架式模块单元
	b） 无底板的框架式模块单元


标引序号说明：

1——结构柱；2——结构梁；3——顶板；4——墙板；5——设备管线；6——底板。

图1　 框架式模块单元

剪力墙式模块单元  shear wall modular unit
由混凝土剪力墙、顶板及墙板等构成的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见图2。
注：剪力墙包括全预制剪力墙和叠合剪力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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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底板的剪力墙式模块单元
	b） 无底板的剪力墙式模块单元


标引序号说明：

1——剪力墙；2——顶板；3——墙板；4——设备管线；5——底板。

图2　 剪力墙式模块单元

箱模式模块单元  box formwork modular unit
由混凝土模壳板、顶板及墙板等构成的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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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底板的箱模式模块单元
	b） 无底板的箱模式模块单元


标引序号说明：

1——模壳板；2——顶板；3——墙板；4——设备管线；5——底板。

图3　 箱模式模块单元

模壳板  formwork shell plate
用于形成模块单元兼作现浇混凝土构件模板使用的混凝土板。
注：模壳板包括墙模、柱模和梁模。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按形式可分为：
a) 框架式模块单元，代号为KJ；

b) 剪力墙式模块单元，代号为JLQ；
c) 箱模式模块单元，代号为XM。
按使用功能的分类及代号，见表1。
表1　 按使用功能的分类及代号
	客厅
	卧室
	厨房
	卫生间
	阳台
	办公室
	教室
	病房
	客房
	其他

	KT
	WS
	CF
	WSJ
	YT
	BGS
	JS
	BF
	KF
	QT


4.2　 标记
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按产品代号（CBMU）、形式、使用功能、重量、规格尺寸、标准号顺序标记。规格尺寸以模块单元平面投影最大长度、平面投影最大宽度和最大高度表示，单位为毫米。
[image: image7.emf]CBMU GB/T XXXXX

形式

使用功能

重量

平面投影最大长度

最大高度

平面投影最大宽度


示例1：

用作教室、重量30.5t、平面投影最大长度10500mm、平面投影最大宽度3200mm、最大高度3100mm的框架式模块单元标记为：

CBMU KJ-JS 30.5-10500-3200-3100 GB/T XXXXX
示例2：

用作客厅、重量28.0t、平面投影最大长度9500mm、平面投影最大宽度3300mm、最大高度3200mm的剪力墙式模块单元标记为：

CBMU JLQ-KT 28.0-9500-3300-3200 GB/T XXXXX

示例3：

用作客房、重量23.3t、平面投影最大长度8200mm、平面投影最大宽度3150mm、最大高度3050mm的箱模式模块单元标记为：

CBMU XM-KF 23.3-8200-3150-3050 GB/T XXXXX

示例4：

用作卧室和卫生间、重量20.0t、平面投影最大长度6350mm、平面投影最大宽度3400mm、最大高度3000mm的箱模式模块单元标记为：

CBMU XM-WS/WSJ 20.0-6350-3400-3000 GB/T XXXXX

5　 总体要求

5.1　 材料
混凝土
5.1.1.1　 拌和用水pH、氯离子含量、硫酸根离子含量等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5.1.1.2　 砂的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氯离子含量等应符合JGJ 52的规定。
5.1.1.3　 碎石的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压碎值等应符合JGJ 52的规定。

5.1.1.4　 水泥宜采用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化学要求、物理要求等应符合GB 175的规定。

5.1.1.5　 混凝土外加剂的选用应符合GB 55008的规定，掺外加剂混凝土的性能应符合GB 8076的规定。
5.1.1.6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的抗压强度等级、劈拉强度、变异系数等应符合JGJ/T 17的规定。

钢材
5.1.1.7　 钢筋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应符合GB 1499.1和GB 1499.2的规定。
5.1.1.8　 钢筋焊接网片的制造、网片尺寸及允许偏差、性能要求等应符合GB/T 1499.3的规定。

5.1.1.9　 钢材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应符合GB/T 700的规定。

5.1.1.10　 锚板宜采用Q235级钢或Q345级钢。
5.1.1.11　 锚筋宜采用屈服强度不低于HRB400的钢筋，不应采用冷加工钢筋。
5.1.1.12　 吊环宜采用屈服强度不低于HPB300的钢筋，不应采用冷加工钢筋。

5.2　 连接配件
结构连接配件
5.2.1.1　 连接用钢板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等应符合GB/T 700的规定；所用焊条的尺寸、药皮、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等应符合GB/T 5117的规定。
5.2.1.2　 连接用螺栓、螺钉和螺柱的机械和物理性能应符合GB/T 3098.1的规定；连接用螺母的机械性能应符合GB/T 3098.2的规定。
5.2.1.3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的材料性能、尺寸偏差、外观和力学性能等应符合JG/T 398的规定。

5.2.1.4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的原材料、外观、尺寸及偏差和力学性能等应符合JG/T 163的规定。

5.2.1.5　 钢筋浆锚搭接连接用镀锌金属波纹管的材料、外观、尺寸和抗外荷载性能等应符合JG/T 225的规定。

5.2.1.6　 灌浆连接用水泥基灌浆材料的主要性能应符合GB/T 50448的规定。

设备管线连接配件
5.2.1.7　 生活给水管道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宜采用塑料给水管、塑料金属复合管和不锈钢管。
5.2.1.8　 生活排水管道应采用建筑排水塑料管等管材及管件，通气管材宜与排水管管材一致。
5.2.1.9　 电工套管及配件的规格尺寸和技术性能等应符合JG/T 3050的规定。

5.3　 制作
模块单元设计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模块单元模具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钢筋加工及绑扎应符合GB/T 51231的规定。
混凝土的成型、养护及脱模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
防水工程完成后应按GB 55030的规定进行检查；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完成后应按GB 50242的规定进行检查；电气工程完成后应按GB 50303的规定进行检查；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完成后应按GB 50210的规定进行检查。
模块单元装饰构件外观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GB 50210的规定。
模块单元脱模起吊时规定如下：
a) 模块脱模起吊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不宜小于15MPa；
b) 设有门洞、窗洞等较大洞口的模块单元，脱模起吊时应加固；

c) 模块单元的脱模起吊宜采用平衡吊架。

6　 要求
6.1　 外观质量
模块单元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模块单元外观质量

	缺陷名称
	现象
	质量要求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
	不应有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
	不应有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不应有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不应有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不应有

	裂缝
	裂缝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凝土内部
	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的裂缝，不宜有影响使用功能的裂缝

	连接部位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有缺陷或连接钢筋、连接件松动
	不应有

	外形缺陷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平、飞边凸肋等
	清水表面不应有，混水表面不宜有

	外表缺陷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沾污等
	清水表面不应有，混水表面不宜有


6.2　 尺寸允许偏差

模块单元装修前的外型尺寸（见图4）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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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块单元外型尺寸示意图
表3　 模块单元外型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长度
	AB、A'B'、CD、C'D'
	≤6m
	+4
-4

	
	
	＞6m
	+4

-6

	宽度
	AC、A'C'、BD、B'D'
	+4

-4

	高度
	AA'、BB'、CC'、DD'
	+4

-4

	阴阳角方正
	平面ABDC与平面ABB'A'、平面ABDC与平面ACC'A'、

平面ABDC与平面BDD'B'、平面ABDC与平面CDD'C'、
平面A'B'D'C'与平面ABB'A'、平面A'B'D'C'与平面ACC'A'、
平面A'B'D'C'与平面BDD'B'、平面A'B'D'C'与平面CDD'C'、
平面ABB'A'与平面ACC'A'、平面ABB'A'与平面BDD'B'、
平面CDD'C'与平面ACC'A'、平面CDD'C'与平面BDD'B'
	≤3

	表面平整度
	内表面
	≤4

	
	外表面
	≤4

	垂直度
	柱、墙板
	≤3m
	≤4

	
	
	＞3m
	≤5


模块单元连接配件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模块单元连接配件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预埋件
	预埋件锚板
	中心线位置
	≤5

	
	
	平面高差
	0

-5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

	
	
	外露长度
	+10

-5

	
	预埋套筒、螺母
	中心线位置
	≤2

	
	
	平面高差
	0

-5

	
	线管、电盒
	中心线位置
	≤10

	
	
	平面高差
	0

-5

	
	木砖、吊环
	中心线位置
	≤10

	
	
	平面高差
	0

-10

	预留插筋
	中心线位置
	≤3

	
	外露长度
	±5

	灌浆套筒及连接钢筋
	灌浆套筒中心线位置
	≤2

	
	连接钢筋中心线位置
	≤2

	
	连接钢筋外露长度
	+10

0


模块单元预留孔洞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模块单元预留孔洞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对拉孔
	中心线位置
	≤3

	
	洞口尺寸
	+5

0

	设备孔
	中心线位置
	≤5

	
	洞口尺寸、深度
	±5

	门窗洞口
	中心线位置
	≤5

	
	宽度、高度
	±5

	键槽
	中心线位置
	≤5

	
	长度、宽度、深度
	±5


6.3　 混凝土强度
模块单元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其中模壳板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60。

6.4　 防水性能

模块单元门窗洞口的防水性能应通过淋水试验，现场淋水检测部位应包括窗扇与窗框之间的开启缝、窗框之间的拼接缝、拼樘框与门窗外框的拼接缝以及门窗与门窗洞口的安装缝等可能出现渗漏的部位。

模块单元卫生间防水层完成后，地面防水性能应通过蓄水试验，墙面防水性能应通过淋水试验。

模块单元阳台防水层完成后，防水性能应通过蓄水试验。

6.5　 管道性能
室内给水管道应通过水压试验。
室内热水供应管道应通过水压试验。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质量
目测、观察，按GB 50204的规定进行。
7.2　 尺寸允许偏差
模块单元尺寸允许偏差的检验方法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模块单元尺寸允许偏差的检验方法
	项目
	检测工具和检测方法

	长度
	用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精确至1mm

	宽度
	用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精确至1mm

	高度
	用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精确至1mm

	阴阳角方正
	用200mm直角检测尺检查，精确至1mm

	表面平整度
	用2m靠尺靠于要测的墙面，将塞尺塞入靠尺与墙面的空隙中，拿出塞尺读数，精确至0.1mm

	垂直度
	在构件顶部边缘固定铅垂线顶端，确保铅锤自然下垂至底部，用钢卷尺水平测量铅垂线到顶部测点与底部测点的距离，两测量值作差得出垂直度，精确至1mm

	注： 模块单元尺寸为模块单元装修前的尺寸。


模块单元连接配件尺寸允许偏差的检验方法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模块单元连接配件尺寸允许偏差的检验方法
	项目
	检测工具和检测方法

	预埋件
	用钢卷尺测量预埋件的位置，配合靠尺测量预埋件的平面高差，精确至1mm

	预留插筋
	用钢卷尺测量预留插筋的位置，用钢卷尺测量钢筋的长度，精确至1mm

	灌浆套筒及连接钢筋
	用钢卷尺测量灌浆套筒及连接钢筋的位置，用钢卷尺测量钢筋的长度，精确至1mm

	注： 检查中心线位置偏差时，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偏差较大值。


模块单元预留孔洞允许偏差的检验方法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模块单元预留孔洞允许偏差的检验方法
	项目
	检测工具和检测方法

	对拉孔
	用钢卷尺测量对拉孔的位置和尺寸，精确至1mm

	设备孔
	用钢卷尺测量设备孔的位置、尺寸和深度，精确至1mm

	门窗洞口
	用钢卷尺测量门窗洞口的位置、宽度和高度，精确至1mm

	键槽
	用钢卷尺测量键槽的位置、长度、宽度，配合靠尺测量键槽的深度，精确至1mm

	注： 检查中心线位置及孔洞尺寸偏差时，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偏差较大值。


7.3　 混凝土强度
混凝土强度的检验方法按GB/T 50081的规定进行。

7.4　 防水性能
模块单元门窗洞口的淋水试验按JGJ/T 205的规定进行。

模块单元卫生间的地面蓄水试验和墙面淋水试验按JGJ/T 299的规定进行。

模块单元阳台的蓄水试验按JGJ/T 299的规定进行。
7.5　 管道性能

室内给水管道的水压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注明时，各种材质的给水管道系统试验压力均为工作压力的1.5倍，但不应小于0.6MPa。金属及复合管给水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观测10min，压力降不应大于0.02MPa，然后降到工作压力进行检查，应不渗不漏；塑料管给水系统应在试验压力下稳压1h，压力降不应超过0.05MPa，然后在工作压力的1.15倍状态下稳压2h，压力降不应超过0.03MPa，同时检查各连接处不应渗漏。

室内热水供应管道的水压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注明时，热水供应系统水压试验压力应为系统顶点的工作压力加0.1MPa，同时在系统顶点的试验压力不小于0.3MPa。钢管或复合管道系统试验压力下10min内压力降不大于0.02MPa，然后降至工作压力检查，压力应不降，且不渗不漏；塑料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稳压1h，压力降不应超过0.05MPa，然后在工作压力1.15倍状态下稳压2h，压力降不应超过0.03MPa，连接处不得渗漏。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混凝土强度、防水性能和管道性能。
检验组批与抽样
8.2.1.1　 模块单元应以相同原材料、相同规格、相同工艺、连续生产的产品为同一批次，每10件为一个组批。
8.2.1.2　 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混凝土强度和防水性能全数检查；管道性能按照检验组批，每个组批抽取1件，当产品总数不足一个组批时，应按一个组批抽样。

判定规则

8.2.1.3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者，判定为合格。
8.2.1.4　 全检项目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判定为不合格。

8.2.1.5　 抽检项目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应在该批次产品中随机抽取双倍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全部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如仍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转场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超过半年，恢复生产后；
d) 出厂检验结果与前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连续生产时，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混凝土强度、防水性能和管道性能。

抽样
同类型产品中随机抽取3件，与出厂检验同步进行。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者，判定为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9　 标识、吊装、运输、贮存和防护
9.1　 标识
模块单元的标识应可见或可追溯到制造商信息、项目名称、产品标记、产品编号、安装位置、生产时间、质检信息、出入库信息、合格证（见附录C）标识。
标识应标记在明显的位置，应清楚、不易涂改及脱落，且应准确、清晰、明显，也可采用电子信息化标识。
9.2　 吊装
吊具及起重设备应根据模块的形状、尺寸、重量及作业半径等要求确定，并应符合JGJ 276及产品应用技术手册的规定。
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吊具应连接可靠，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模块单元重心应在平面投影上重合。
模块单元应进行试吊，并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9.3　 运输
模块单元运输时应满足道路运输的相关要求，确保装车后总宽度和总高度应符合限界要求。
模块单元运输时应采取防止模块移动、倾倒或变形等的加固措施。

模块单元的底板底部应设置减小底板内力的垫板或横撑；模块单元顶板的承载力可参照脱模状况下的内力进行验算，不满足时应设置加固措施。
门窗洞口处宜支撑加固，模块边角部宜设置保护衬垫。
模块单元开口位置应设置防止雨水进入的封盖物。
对于有降板的模块单元或其他不能平稳放置的模块，应进行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验算。
9.4　 贮存
存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排水措施。
存放库区宜实行分区管理和信息化台账管理。
模块单元应按照产品形式、规格型号、检验状态分类存放。
模块单元底部垫块支点位置应合理布置，宜与起吊点位置相同；对于跨度较大的模块单元，底部宜用垫木或型钢支撑。
模块单元与垫块接触面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跨度较大的模块单元、模块单元的薄弱部位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施。
9.5　 防护
模块单元外露保温板应采取防止开裂措施，外露钢筋应采取防弯折、防碰伤措施，外露预埋件、连接件等外露金属件应按不同环境类别进行防护或防腐、防锈处理。
预埋孔洞应采取防止堵塞的临时封堵措施。
应在模块单元外侧设置防水罩等防水措施，防水罩宜设有可开启入口，防水措施应满足绿色可回收、不影响装修和吊运、包装便于装卸等要求。
玻璃、瓷砖、木柜等装修宜用胶纸、泡沫等措施保护。
附录A 
（规范性）
模块单元设计要求
A.1　 总体要求
A.1.1　 模块单元制作图纸应在通过相关单位审查的施工图基础上由具备资质的厂家深化完成。

A.1.2　 不同使用功能的混凝土模块化建筑模块单元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模块内可设置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办公室、教室、病房、客房等不同功能的使用区域。

A.1.3　 模块单元的设计应对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等进行综合协调。

A.1.4　 模块单元顶板的厚度应满足安装用临时支撑计算的要求，且不宜小于50mm；模块单元可不设置底板，若设置底板，其厚度不宜小于60mm。

A.1.5　 混凝土模块化建筑给水排水及水消防工程应采用耐腐蚀、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和阀门等，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GB 50327和GB 55016的有关规定。

A.1.6　 模块单元电气工程所用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实行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认证（CCC认证）的产品，应有许可证编号或CCC认证标志，并应抽查生产许可证或CCC认证证书的认证范围、有效性及真实性。

A.1.7　 模块单元暖通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GB 50242和GB 50243的有关规定。

A.1.8　 模块单元装饰装修工程依据装修设计确定，装饰装修材料的耐火极限及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GB 55016和GB 50222的有关规定，外墙用保温材料应符合JGJ 144和JGJ/T 261的有关规定。

A.2　 模块单元模数及尺寸

A.2.1　 模块单元设计采用的模数数列应根据建筑功能和经济性原则确定，应统筹考虑模数要求及部品部件的规格，宜采用标准化、通用化的规格及尺寸。

A.2.2　 模块单元的模数协调宜采用模数网格建立正交的三维空间模数参考系统，并符合下列规定：

f) 空间模数参考系统中模数网格的基本模数宜采用1M（1M等于100mm），模块单元及其内装部品在空间模数参考系统中确定模数协调的安装基准面时，宜以1M基本模数为依据；

g) 空间模数参考系统中模数网格的扩大模数宜采用2M、3M的扩大模数数列；

h) 模块单元之间、模块单元与内装系统之间以及各个内装系统之间的模数协调关系宜通过标准化接口和公差系统确立。
A.2.3　 模块单元的边界尺寸应根据混凝土模块化建筑的建筑功能、生产设备、交通运输条件、吊装设备和现场施工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A.2.4　 模块单元的边界尺寸中，平面投影长度不宜超过12m，平面投影宽度不宜超过4.2m，最大高度不宜超过4m。

A.3　 模块单元构件
A.3.1　 框架式模块单元结构构件的截面设计规定如下：

i) 梁截面宽度不应小于200mm；

j) 柱截面边长不应小于300mm；抗震等级为二、三级且超过2层时，组合后柱截面边长不宜小于400mm。

A.3.2　 剪力墙式模块单元中剪力墙的截面厚度规定如下：
k) 全预制剪力墙截面厚度不应小于160mm；
l)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墙肢厚度不宜小于200mm，单叶预制墙板厚度不宜小于50mm，空腔净距不宜小于100mm。
A.3.3　 箱模式模块单元的模壳板规定如下：

m) 厚度不宜小于30mm；

n)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60；
o) 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4mm，间距不宜大于200mm；

p) 墙模对拉孔的水平间距不宜大于450mm，竖向间距不宜大于600mm。

A.4　 模块单元连接配件

A.4.1　 框架式模块单元间竖向连接宜采用螺栓连接、长螺杆连接等干式连接或套筒灌浆等局部湿作业连接的方式，模块单元间的水平连接应满足水平荷载的传递要求，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的稳定性要求。连接节点不应在连接构件破坏之前破坏；模块单元间的连接应传力路径明确、构造可靠，并应满足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等要求。

A.4.2　 剪力墙式模块单元间竖向连接宜采用套筒灌浆或浆锚搭接连接等局部湿作业连接的方式，连接构造应满足GB/T 51231的有关规定。
A.4.3　 箱模式模块单元间宜采用现场浇筑混凝土连接的方式，连接构造应符合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A.4.4　 模块单元中的轻质墙板与结构构件之间宜采用柔性连接，轻质墙板的抗震设计应符合GB/T 50011中对非结构构件的有关规定。
A.5　 机电和内装

A.5.1　 机电设备系统和内装系统应符合JGJ 367、GB 50118、GB 50222和GB 50325的有关规定。

A.5.2　 机电设计、内装设计应与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等专业同步进行，机电设计宜结合内装设计敷设管线及安装设备。

A.5.3　 机电设备系统、内装系统应满足模块标准化设计、集成化安装的要求，并应满足运输、吊装及成品保护的要求。

A.5.4　 公共管线、阀门、检修口、计量仪表、电表箱、配电箱、智能化配线箱等宜统一集中设置在公共区域。

A.5.5　 模块单元的卫生间、阳台等潮湿区域及门窗洞口、雨棚等易淋水区域应进行防水处理，并应符合GB 55030的有关规定。

A.5.6　 模块单元应进行吊装、运输、贮存等短暂设计状况作用组合的验算，相关计算系数应按GB 50009和GB 50666的有关规定选取。

附录B 
（规范性）
模块单元模具要求

B.1　 模具
B.1.1　 模具应具有满足设计要求的强度、刚度和整体稳固性。

B.1.2　 模具应装拆方便，并应满足模块单元质量、生产工艺及周转次数等要求。

B.1.3　 模具应制作样板，经检验合格后批量制作。

B.1.4　 模具各部件之间应连接牢固、接缝紧密，附带的埋件或工装应定位准确、安装牢固。

B.1.5　 用作底模的台座、胎模应平整光洁，不应有下沉、裂缝、起砂及起鼓。

B.1.6　 高度大于2m的模具应满足高空作业的安全要求。

B.1.7　 模具应采取防止变形和锈蚀的措施，侧模、预埋件及预留孔洞定位措施应定期进行检查。

B.2　 模具尺寸允许偏差

B.2.1　 除设计有特殊要求外，模块单元模具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B.1的规定。
表B.1　模块单元模具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长度
	≤6m
	0
-3

	
	＞6m
	0
-5

	宽度
	0
-3

	高度
	0
-3

	垂直度
	≤2

	对角线差
	≤3

	侧向弯曲
	l/1500且≤5

	翘曲
	≤l/1500

	模具表面平整度
	≤2

	组装缝隙
	≤1

	注： l为模具与混凝土接触面中最长边的尺寸。


B.2.2　 模块单元的预埋件、预留孔洞宜通过模具定位并应安装牢固，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B.2的规定。

表B.2　模具上预埋件、预留孔洞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预埋钢板、建筑幕墙用槽式预埋组件
	中心线位置
	≤3

	
	平面高差
	0
-2

	预埋管、电线盒、电线管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中心线位置偏移、预留孔、浆锚搭接预留孔（或波纹管）
	≤2

	插筋
	中心线位置
	≤3

	
	外露长度
	+5

0

	吊环
	中心线位置
	≤3

	
	外露长度
	0

-5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

	
	外露长度
	+5

0

	预埋螺母
	中心线位置
	≤2

	
	平面高差
	0
-1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3

	
	尺寸
	+3

0

	预埋连接件及连接钢筋
	预埋连接件中心线位置
	≤1

	
	连接钢筋中心线位置
	≤1

	
	连接钢筋外露长度
	+5

0


B.2.3　 模块单元中预埋门窗框时，应在模具上设置限位装置进行固定，并应逐件检验。门窗框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B.3的规定。

表B.3　门窗框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锚固脚片
	中心线位置
	≤5

	
	外露长度
	+5

0

	门窗框位置
	≤2

	门窗框高、宽
	±2

	门窗框对角线
	±2

	门窗框的平整度
	≤2


附录C 
（资料性）
模块单元合格证

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合格证如表C.1所示。

表C.1　混凝土箱式模块单元合格证

	工程名称
	

	产品生产日期
	
	发货日期
	

	模具编号
	产品编号
	产品尺寸
	数量（件）
	重量（吨）

	
	
	
	
	

	产品质量说明书：

	1
	模块单元模具质量验收记录表

	2
	模块单元钢筋质量验收记录表

	3
	模块单元混凝土质量验收记录表

	4
	模块单元装饰与装修质量验收记录表

	5
	模块单元机电质量验收记录表

	6
	模块单元吊装质量验收记录表


附录D 
（规范性）
模块单元试吊要求

模块单元试吊用吊架、吊环、吊钩及手拉葫芦等吊具及起重设备的规格、尺寸应与现场吊装方案保持一致。

模块单元试吊前，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并应将其上的模板、灰浆残渣、垃圾碎块等全部清除。

模块单元的试吊规定如下：

a） 用手拉葫芦或长短吊链连接模块单元与吊架时，吊环与吊架预留孔位应逐一对应；

b） 起吊前应调整吊链，使模块单元与吊架保持水平，吊架下方与模块单元吊点相连的吊链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不宜大于10度，不应大于15度；

c） 模块单元吊装测试中应采用慢起、稳升、缓放的操作方式，吊运过程应保持稳定，不应偏斜、摇摆和扭转；

d） 初次吊装时，应将模块单元提升至距离地面100mm~200mm范围内，悬停5min~10min，检查各部件的运行、角度及受力情况；

e） 模块单元起吊后应进行前、后、上、下、左、右六个方向的运动情况测试，起吊速度不宜低于30m/min；

f） 同一类型模块单元应至少重复进行3次吊装测试。

模块单元在试吊中若出现明显的变形、混凝土损伤，应重新进行模块单元吊装方案设计或采取临时加固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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